
附件2：

上海市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镇创建方案

镇

一、创建工作总体情况

(一)镇发展现状。概括创建镇的现状情况及发展情况。

(二)主要工作。简述本次创建工作如何开展。

二、预算资金到位情况

(一)预算总量及资金来源

(二)具体投入安排

三、实施方案

(一)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。包括相关政策文件、工作机构、路长制、

目标 考核、宣传动员、创新与服务及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路创建计划等。

(二)建设方面实施方案。包括规划落实、等级公路比例、通达性、“

三同 步”、“七公开”及新改扩项目质量等。

(三)管理方面实施方案。包括管理体制、机构人员、人员经费、行

业管 理、路政管理、养护路政巡查、联动执法及协管员制度等。

(四)养护方面实施方案。包括日常养护、优良路率、公路绿化、日

常保 洁、公路技术状况指数、路面质量指数、大中修及提档升级比例、

路况检测、安防设施、桥隧养护管理及路域环境整治等。

(五)运营方面实施方案。包括通公交率、物流网络、公交监管、公

交停 靠站及驿站设置等。

(六)党建联建、宣传动员措施。

(七)立功竞赛活动计划。

四、计划安排

概述本次创建工作的具体时间安排和进度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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